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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238                证券简称：瑞泰新材                公告编号：2024-015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33,333,3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瑞泰新材 股票代码 30123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晓斌 许烨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中路

15 号 2 幢 30 楼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中路

15 号 2 幢 30 楼 

传真 0512-55911196 0512-55911196 

电话 0512-56375311 0512-56375311 

电子信箱 mark@rtxc.com xuye0206@rtx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电池材料以及有机硅等化工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国际环境复杂严

峻、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锂离子电池行业增速放缓且产能大量释放而导致行业竞争加剧，在主要原材料

价格大幅下行的背景下，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和净利润整体下降。2023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18,330,054.47元，同比下降 39.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466,422,427.89 元，同比下降

39.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443,727,614.46元，同比下降 42.54%。 

（1）电池材料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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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的电池材料包括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添加剂、超级电容器电解液。在

“双碳”目标引领和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国内外政策长期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储能产业和电池

产业链的发展。近期电池材料产业链将面临行业增速放缓和竞争加剧等问题，但随着绿色低碳的理念普

及以及全球相关政策、法规的支持，叠加锂离子电池的性价比不断提升，新能源汽车市场仍将稳步增长，

储能也将是锂离子电池应用的长期增长点。电池材料的市场需求预计将持续扩张。 

A、锂离子电池电解液 

根据研究机构 EVTank统计，2023年中国电解液出货量为 113.8万吨，同比增长 27.7%。中国电解

液出货量的全球占比继续提升至 86.7%。国内市场前十名企业合计市占率由 2022年的 88.3%提升到

2023年的 90.2%，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中国电解液企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瑞泰新材长期处于第一梯队。公司作为该行业的先入者，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

势，通过在行业内多年的技术积累，掌握了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及相关材料的制造生产所需的主要核心技

术，凭借较高的质量水准及工艺精度，能够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服务，在下游客户中享有较高

的市场地位，并已与宁德时代、LG新能源等国内外头部电池厂商建立了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 

B、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添加剂 

随着电解液出货量的持续增长，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添加剂市场也快速发展。目前国内已经实现批量

供货的企业包括华盛锂电、瀚康化工、浙江天硕、荣成青木和苏州华一等，主要生产 VC和 FEC等较常

规添加剂。 

公司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添加剂产品主要为锂盐类新型添加剂，在质量和技术层面处于领先水平；其

中双三氟甲基磺酰亚胺锂（LITFSI）已批量应用于固态锂离子电池等新型电池中，全球仅少数几家企业

能生产该产品。作为中国首家量产新型锂盐添加剂二氟磷酸锂的领军企业，公司子公司超威新材牵头制

定了《工业用二氟磷酸锂》团体标准（标准号：T/CIESC0041-2022），该标准于 2022年 10月 21日正

式实施。此外，公司正在浙江衢州和江苏张家港进一步完善添加剂产品的布局，实现品类的多元化以及

生产的进一步规模化。 

C、超级电容器电解液 

超级电容器电解液是超级电容器的核心材料之一，超级电容器的主要下游终端应用领域包括新能源

汽车、智能电网和不间断电源等。目前国内企业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的超级电容器电解液与电解质的配

套生产能力，主要企业包括新宙邦以及瑞泰新材等。 

公司的超级电容器电解液出货量目前在中国排名靠前，获评中国超级电容产业联盟颁发的“中国超

级电容器产业十佳企业”、“中国超级电容器优秀材料供应商企业”。公司子公司超威新材牵头制定了

国内首个超级电容器材料的行业标准《超级电容器用有机电解液规范》（SJ/T 11732-2018），该标准

已于 2019年 1月 1日正式实施。 

（2）有机硅业务 

硅烷偶联剂又称为功能性硅烷，具有品种多、结构复杂、用量少而效果显著、用途广泛等特点。公

司的硅烷偶联剂产品主要包括氨基硅烷、酰氧基硅烷、环氧烃基硅烷等，用于高档涂料、玻璃纤维等领

域。 

2023年受到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尤其是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存在衰退风险的情况下，国内外市场对

功能性硅烷产品的需求不及预期，产量增速有所下降，行业竞争加剧。根据研究机构 SAGSI统计，2023

年全球硅烷产量约为 52.55万吨，同比增长 5.8%；中国功能性硅烷产量约为 37.32万吨，消费量为

25.01万吨，较 2022年分别增长 7.1%和 8.8%。总体功能性硅烷市场仍将持续发展，从高速增长时代转

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随着国内功能性硅烷产业链布局完善，全球已逐步转移到国内，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硅烷生产

基地。目前我国形成了江瀚新材、宏柏新材、晨光新材等规模较大的硅烷生产企业。 

公司所生产的硅烷偶联剂产品涵盖九大系列六十多个品种，其中 1种产品被认定为国家重点新产品，

29 种产品被评为省高新技术产品。公司作为国内高端有机硅材料供应商，已经进入了杜邦、GE、道康

宁、欧文斯科宁、米其林、钟渊、PPG等国际大型化工企业的供应商名录，能较好地满足高端客户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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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1 年末 

总资产 10,947,746,741.99 10,204,213,083.19 7.29% 5,588,744,18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7,190,912,878.07 6,738,663,405.32 6.71% 2,554,183,024.95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 年 

营业收入 3,718,330,054.47 6,134,955,777.34 -39.39% 5,203,099,20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66,422,427.89 776,904,489.03 -39.96% 602,339,15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43,727,614.46 772,267,955.56 -42.54% 593,231,777.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68,791,506.33 955,974,982.81 -40.50% 54,009,998.5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4 1.21 -47.11% 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4 1.21 -47.11% 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71% 16.78% -10.07% 26.39%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22,168,665.84 945,828,793.98 1,006,847,908.70 643,484,68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0,359,681.64 150,077,049.76 128,426,314.58 57,559,38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0,253,440.94 130,851,323.63 123,584,833.79 59,038,016.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50,374,067.83 162,493,063.75 -27,907,360.25 -16,168,265.0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2,522 

年度报

告披露
44,096 

报告期

末表决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持有特

别表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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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国泰国际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68.18%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不适用 0.00 

张家港市国泰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73% 20,000,000.00 20,000,000.00 不适用 0.00 

中信证券－中

信银行－中信

证券瑞泰新材

员工参与创业

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34% 9,833,300.00 0.00 不适用 0.00 

张家港市金城

创融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87% 6,391,972.00 0.00 不适用 0.00 

张家港市金茂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87% 6,390,953.00 0.00 不适用 0.00 

张家港市产业

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0.77% 5,643,400.00 0.00 不适用 0.00 

宁德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71% 5,213,764.00 0.00 不适用 0.00 

爱尔集新能源

科技（南京）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71% 5,213,764.00 0.00 不适用 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0.27% 1,963,376.00 0.00 不适用 0.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夏中证新能源

汽车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19% 1,392,898.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68.18%股权，张家港市国泰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公司 2.73%股权，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张家港市国泰投资有限公

司。 

    目前，张家港市金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张家港市金城创融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为集体所有

制企业张家港市金茂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的控股子公司，且其少数股东均为张家港市国有资产

管理中心全资持有的张家港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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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户持股 尚未归还 户持股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中

证新能源汽车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745,798.0

0 
0.10% 45,000 0.01% 

1,392,898

.00 
0.19% 86,100 0.01%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中证新能源

汽车产业指数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LOF） 

993,800.0

0 
0.14% 0 0.00% 

1,344,833

.00 
0.18% 103,900 0.01%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新能源汽

车指数型证券投

资基金 

490,700.0

0 
0.07% 233,000 0.03% 

999,195.0

0 
0.14% 392,500 0.05%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注：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85 条相关规定，国际贸易公司持有江苏国泰可转换公司债券中有权转换部分与其

持有的江苏国泰股份合并计算后，国际贸易公司持有江苏国泰股权比例不低于 33.30%。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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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1、2023年 5月 16日，公司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以公司 2022年末总股本 733,333,3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元（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73,333,33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入下一年度。上述权益分派事

项已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5月 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2年度分红派息实施

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 

2、公司于 2023年 5月 30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

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职工

大会，一致同意选举李建中先生、朱慧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公司于 2023 年 6月 15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的 相关议案，选举产生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并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 

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瑞泰新材：关于董事会、监事会

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2）。 

3、公司于 2023年 7月 19日收到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国际贸易公司的通知，获悉江苏省张

家港市人民政府拟将其所持有的国际贸易公司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张家港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江苏

省张家港市人民政府直属单位）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张家港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后续由张家港市

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对国际贸易公司行使出资人权利，依法经营、管理和监督。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瑞泰新材：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筹划无偿

划转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 

2023年 12月 25日，公司收到国际贸易《关于终止江苏国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国有股权无偿

划转事项的通知》，告知公司经张家港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决定，鉴于本次无偿划转的条件尚不成熟，

出于谨慎性考虑，决定终止国际贸易 100%股权划转事项。详细内容参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瑞泰新材：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偿划转事项终

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8）。 

4、 公司于 2023年 9 月 11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与专

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树培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树培”）拟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寿险”）、平安资本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资本”）共同投资设立上海平睿安泰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基金”或“合伙企业”，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机构登记核定的为准）。合伙

企业的总认缴出资额不低于 7.15 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 4.9 亿

元人民币，占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的 68.53%；上海树培作为普通合伙人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 1,000

万元人民币，占合作企业认缴出资额的 1.40%。详细内容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瑞泰新材：关于拟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5）。  

公司于 2023 年 12月 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与专业投资

机构共同投资设立基金事项变更的议案》，一致同意上海树培退出此次投资基金项目，变更后的投资基

金由瑞泰新材、平安寿险、平安资本共同投资设立，总认缴出资额不变，其中瑞泰新材作为有限合伙人

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 5 亿元人民币，占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的 69.93%。详细内容参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瑞泰新材：关于拟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基金事项变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56）。 

截至目前，基金尚未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公司尚未实际出资。 

5、公司为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际股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

上市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为 9.32 元/股，公司以自有资金成功参与认购，获配数量为 30,042,918 

股，认购资金总额 279,999,995.76元。新增股份于 2023年 12月 19日发行上市。详细内容参见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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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瑞泰新材：关于参与认购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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